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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胶东调水工程

水量计量确认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胶东调水工程引水、供水水量计

量和水量确认工作，确保水量计量准确、可靠，水量确认及

时、规范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胶东调水工程所有引水、供水的

水量计量、确认工作。

第二章 工作职责

第三条 省中心职责

（一）组织、指导工程沿线各单位做好引水、供水水量

计量和水量确认工作；

（二）组织工程全线水量计量设施的检测、校准和检定

工作；

（三）指导各分中心建立完善水量计量设施定期检测、

校准和检定工作机制；

（四）负责汇总、确认运行年度总引水量、总供水量和

各类水源供水量；

（五）负责做好与各水源单位、用水单位管理部门水量

确认工作。

第四条 分中心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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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组织做好辖区引水、供水水量计量确认工作；

（二）协调各用水单位做好引水、供水水量计量确认工

作；

（三）负责统计、核实、确认辖区内各引水、分水口门

日引水量、供水量和累计引水量、供水量，按照程序和要求

上报省调度中心；

（四）负责水量计量设施维护管理，建立完善水量计量

设施定期检测、校准和检定工作机制；

（五）青岛分中心做好棘洪滩水库日供水量和累计供水

量的统计、核实和上报工作。

第五条 管理站职责

（一）做好引水、分水口门运行管理和引水、分水计量

工作；

（二）做好日引水、供水流量、日引水、供水量和累计

引水、供水量的记录、确认和填报工作。

（三）做好水量计量设施管理，保障正常运行。

第三章 水量计量

第六条 工程沿线各引水口、分水口应安装符合国家技

术标准要求的专业计量设施。

第七条 计量设施要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定期进行检

测、校准和检定，保证计量准确。

第八条 计量设施出现故障、损坏等情况应及时向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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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和省中心报备，并及时处理。设备故障期间供水不中断的

分水口，合理确定计量方式。

第九条 当水量计量数据出现争议时，分中心及管理站

应积极协调用水单位，妥善处理争议问题。

第十条 计量数据要每天做好记录。运行年度结束后要

及时做好整理和存档。

第四章 水量确认

第十一条 调水期间各引水、分水口门管理单位安排专

人每日与水源单位、用水单位对日引水、供水量、累计引水、

供水量进行核定并签字确认。

第十二条 各引水、分水口门日引水、供水流量、日引

水、供水量、累计引水、供水量由引水、分水口门管理单位

调度运行值班人员统计、汇总后上报分中心调度中心。

第十三条 各分中心每日向省中心调度中心上报辖区各

引水、分水口的日引水、供水量和累计引水、供水量。

第十四条 棘洪滩水库日供水量、累计供水量，由青岛

分中心安排专人每日上报省中心调度中心。

第十五条 各分中心每月初核实、统计辖区内各引水、

分水口上月累计引水、供水水量。每月 5日前，将月累计引

水、供水水量及引水、供水水量确认单扫描件上报至省中心

调度中心（电子邮箱：ddzxds@shandong.cn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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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各引水、分水口门总引水、供水量确认以运

行年度为单位。运行结束后 15日内，各分中心与水源单位、

用水单位管理部门对总引水、供水量进行核定和签字确认，

并上报省中心。

第十七条 省中心负责协调水源单位和用水单位管理部

门确认各分水口门各类水源的年度供水量。运行结束后两个

月内完成确认手续。

第十八条 各单位要做好原始水量确认资料的保存和管

理，以运行年度为单位做好整理、建档及存档。

第五章 责任追究

第十九条 各级管理单位水量计量和确认工作按照省调

水中心相关制度和要求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范畴。

第二十条 对在水量计量和确认工作中失职渎职、弄虚

作假的单位和个人，严格责任追究。情节严重的，依据有关

法律法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山东省调水工程运行维护中心负

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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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水量计量记录表

序号 日期

分水口
签字

（供水方）

签字

（受水方）
备注流量

（m³/s）

流量仪读数

(万 m³)

日过水量

（万 m³）

累计过水量

(万 m³)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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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水量计量记录表

序号 日期

引水口
签字

（供水方）

签字

（受水方）
备注流量

（m³/s）

流量仪读数

(万 m³)

日过水量

（万 m³）

累计过水量

(万 m³)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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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年度水量计量统计表

口门

编号

口门

名称
月度计量 年度计量 正式通水至今累计

签字

（供水方）

签字

（受水方）
备注

注：每月计量数据为当月水量，单位为万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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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水量确认单

---------年度 第-----号

注：此确认单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口门编号 口门名称 记录时间

当月水量

（万方）

累计水量

（万方）
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供水单位

（盖章） 记录人

用水单位

（盖章） 记录人


